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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小故事】
【法律竞答】

【“未检”检察官说法】

（答案本期找） 

诗人白居易还是个法学家

（图片摘自网络）

究竟谁是肇事者
【微说】无证驾驶撞路人，父亲顶罪被识破

一天，没有驾驶证照的17岁少年

小翁，偷偷拿走亲戚的车钥匙，驾驶着

轿车贸然上路，这是一辆没有定期进

行车检的车。因未按操作规范安全驾

驶，轿车在行驶中突然穿过机非隔离

带，把正常骑着自行车的赵某当场撞

死，翁某也连人带车掉进公路一侧的

河浜内。

翁某爬出河浜后，见赵某躺在地

上一动不动，心生恐惧，立即逃逸，并

打电话告知父亲。翁父赶到现场了解

情况后，自称肇事者，到公安机关自

首，并作了虚假的交通肇事供述。后经

过公安干警查明真相，小翁也被捉拿

归案。

交警支队的交通事故认定：小翁

无驾驶资格驾驶机动车辆，未按操作

规范安全驾驶且发生事故后逃逸，其

行为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是本起事

故的全部过错方，负事故全部责任。后

检察院以涉嫌交通肇事罪指控未成

年被告人小翁，以涉嫌包庇罪指控翁

父。两人均被作出有罪判决。

【罪错】

交通肇事罪（少年）、包庇罪（父

亲）。

是指违反道路交通管理法规，发

生重大交通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

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依法被追

究刑事责任的犯罪行为。即凡年满16周
岁、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可构

成主体。

窝藏、包庇罪，是

指明知是犯罪的人而

为其提供隐藏处所、财

物，帮助其逃匿或者作

假证明包庇的行为。该

罪为选择性罪名，具体

包括窝藏罪和包庇罪。包庇罪只能由作

为方式来实施，单纯不提供证言、沉默

不语或者不出庭作证行为，不属于“作

假证明包庇他人”的行为，不成立包庇

罪。

【说法】

此案再一次告诉我们：无机动车

驾驶证不可违规驾驶车辆，在道路上

发生交通事故后，应立即抢救受伤人

员、并迅速报告执勤的交通警察或者

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绝不能为规避法

律的追究逃离现场。

同时也警示父母：教育子女不仅

须耳提面命，更要言传身教，在大是大

非面前，要用正确的方式方法教育子

女，让其真正认识并承担违法犯罪的

责任和代价，才是对子女真正的爱。否

则，只会害人害己。

1.任何人不得在中小学的教室、寝室、活

动室和其他未成年人集中活动的室内吸烟。这

是（   ）。 

A.我国法律的规定

B.一些地方政府的规定，我国法律没有这

种规定

C.国务院的规定

2.我国刑法规定，已满16周岁的人犯罪

应当负刑事责任。小周只有15岁，却多次组

织并亲自参加了抢劫，他是否应该负刑事责

任？（   ）

A.是
B.不负刑事责任，只对他进行治安处罚 
C.等他到16岁时再判他的刑 

3.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规定，学校应

当尊重学生的（   ），不得随意开除未成年学

生。 

A.受教育权  
B.人格尊严

C.隐私权

说起白居易，想必大家都不陌

生。他的《忆江南·江南好》《长恨

歌》《琵琶行》等名篇佳作，无人不

知，无人不晓。可是，你知道他还是

我国历史上的一位法学大家吗？

生活在唐代中晚期的白居

易，是一位心怀天下、忧国忧民、除

旧布新的政治家、法学家。他先

后任杭州刺史、苏州刺史、刑部侍

郎、刑部尚书（刑部最高长官），而

刑部，正是掌管国家法律、刑狱

事务的机构。在长期的司法实践

中，他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法律思

想，即使在法治程度更高的今

天，这些思想也仍有其借鉴意义。

唐代中后期，统治阶级的生

活日益腐化堕落，社会矛盾日渐

突出。针对这种情况，白居易提出

了刑、礼“循环表里，迭相为用”的

学说，即刑罚、礼教作为治国理

政的方法和手段，要从社会实际

出发，按照不同情况分主次先后

使用。具体说来，就是要“衰乱之

代，则弛礼而张刑；平定之时，则

省刑而弘礼”。也就是说，在礼崩

乐坏的乱世，要加强刑罚的约束作

用；在天下太平的盛世，要弘扬礼

乐文明的教化作用。

同时，他还发现法律得不到

公正执行的现象非常普遍。究其

原因，在于“令既出，而俗犹未齐

者，由令不一也”，即造成社会混乱

局面的原因在于法令不一，人心各

异。针对这种情况，他主张，法令既

出，人不分贵贱、亲疏都应得到法

令的平等对待，这样，法律才能得

到有效的贯彻。可以发现，“法律面

前人人平等”的司法原则，在唐代

就已经萌芽了。

通过学习历史大家应该知

道，《唐律》（即《唐律疏议》）的制

定与实施，标志着唐代法制形成了

一套比较完备的法律体系，也标志

着中华法系进入了成熟期与完备

期。具备了这样一套法律体系，唐

代理应走向一个平等而有序的法

治社会。

然而，白居易身处的时代却混

乱无序。他认为，其原因在于“官

吏不循其法”“朝廷轻法学、贱法

吏”，即国家不重视法学，不重视法

吏，官吏不严格按照法律执法，随

意量刑。这样的执法方式必然导

致官场腐败、社会混乱。白居易由

此提出，对法学要“高其科，重其

吏”，即提高法学的地位，重视司法

人才的培养选拔，从吏治入手加强

法治建设。这些观点与现今我国的

依法治国理念，有着惊人的相似之

处。

怎么样，读到这里，你是不是

认识了一个新的白居易？他在你心

目中的形象是不是更加完整、更加

“高大上”了？

（来源：《法育》）


